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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特点再议

!张晋藩

中华法系的特点，牵涉到中华法系的实质，以及去芜存精，寻求借鉴等问题，因此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中国古代固有的国情，造就中华法系一系列特点，如农本主义的法律体系；皇权至上的法制模式；儒家学

说的深刻影响；法与道德相互支撑；家族法的重要地位；法、理、情三者的统一；多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成果

的融合；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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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法系的特点，我于 ’( 世纪 .( 年

代初曾经连续发表过几篇文章，谈到了一些看

法。由于中华法系特点牵涉到中华法系的实质，

以及去芜存精，寻求借鉴等问题，具有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因此根据教学与研究实践中的一

些新的体会，撰成此文。

一、农本主义的法律体系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曾出现过

商品经济一度繁荣的朝代，但总体上看商业经

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微不足

道的。因此，建筑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体

系，必然以保护和发展农业经济为其根本，而历

代推行的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国家政策，又强

化了这种农本主义的法律体系。

由于土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

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土地立法备受重视，譬如

云梦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汉时的“田令”，

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均

田令和宋田令等等，都是专门的土地立法。表明

国家十分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土地的产权

归属，以及土地的经营方式与分配制度。此外，

历代正律中均用很大的篇幅规定侵犯破坏土地

制度的罪与罚，以保证土地法令的贯彻施行。

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诸如水利、环境、畜

牧、厩库、天文历法，也都受到历代立法者的重

视。尤其是天文历法方面的规定，更能反映这种

“农本主义”法律体系的特色。因为农业生产必

须尊重农时，春夏耕作，秋冬收藏，所以天文历

法很早就成为古代立法所关注的对象。《尚书·

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时”，说明在传说中的帝尧时代已经有了

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至夏朝已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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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我国最早的适合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历法

《夏小正》。商代不仅制定了阴阳历，并设专官掌

管历法。秦时第一次颁行了全国统一的历法《颛

顼历》。汉以后一直到明清，历朝都制定了历

法。由于历法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因此历代法典都特设专条对破坏或私习天

文历法的行为，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这在世界

法律史上是很少见的。历法的发达与法律对它

的确认和保护，是农本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鲜

明体现。

就司法而言，也考虑到农业生产的需要，而

调整听讼理案的时间。譬如唐宋以来出现的“务

限法”，便规定了农忙时节非重大的民事纠纷案

件州县官不予受理。

二、皇权至上的法制模式

自秦统一建立皇帝制度以后，历代都采取

专制主义政体。君主发布的诏、令、诰、谕、敕是

法律的基本渊源，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指挥

国家一切活动和司法实践的最有权威的根据。

随着专制主义不断地强化，作为国家意志的法

律也以皇帝个人的名义发布，即所谓“钦定”。汉

杜周所说：“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

后主所是疏为令。”’ ( )为皇权至上的法制模式作

了最好的诠释。在司法体系中，皇帝又是国家的

最高审级，握有一切要案、大狱的最后决定权，

生杀予夺悉凭上意。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一直沿着螺

旋上升的轨迹不断膨胀。与西欧相比，西欧封建

制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君主被看作是同辈

诸侯之首，并无严格的上下级划分。不仅如此，

由于罗马教会占有很大势力，世俗君主的权力

还受到教皇的约束和侵夺。即使是在等级代表

君主制时期，君主的权力仍然受到等级代表机

关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只是到了封建专制时

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才提出“朕即国家”的口

号，但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了。可见，

无论从封建君主制统治的时间和程度以及法律

对君权的全面的确认来看，任何一国都逊于中

国，由此而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法制模式，是很有

典型性的。

三、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

以孔孟之学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至汉武帝

时期，由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

跃居统治地位，成为近两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论

基础。无论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首先，儒家奉行的三纲——— “君为臣纲，父

为子纲，夫为妻纲”，不仅是封建法律总体上的

指导思想，而且其基本的行为规范入律，通过法

律的形式确认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违

者定以重罪，治以严刑。

其次，贯穿儒家提倡的“德主刑辅”、“明刑

弼教”的治国理念。自从孔子提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以后，’ # ) 西汉董仲舒还以阴阳四时的自

然现象来论证大德小刑。东汉时的孔孟之徒更

将“德刑并用”，提高到“常典也”’ * )的高度。经过

汉儒的充分论证，德刑适用的范围、相互关系与

各自的作用更为明确。由于儒家倡导的德是以

伦理道德为基本内涵的，所以汉以后历代在以

“德”、“刑”作为维护统治的“二柄”的同时，更强

调德的教化作用，用以预防犯罪，整肃人心。由

此儒家倡导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指

导立法、司法的既定政策。

最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提倡“春秋

经义决狱”，即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审判的直接依

据，这是儒家思想影响司法的突出表现。引经决

狱之风延续了七百余年之久，至隋、唐随着封建

法制的完备才逐渐终止。但唐以后的司法实践

中，“于礼以为出入”，是一个不易的准则。由此

可见，儒家思想对封建法制影响的深刻性和一

贯性。

四、引礼入法，法与道德相互支撑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氏族社会祀

神祈福仪式的礼便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孔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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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礼入刑”，为礼与刑的相互为用与结合提

供了理论指南。《荀子·成相篇》所说：“治之经，

礼与刑”，表明他已经认识到礼与刑在治国中的

作用。礼从正面规定了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一

系列制度，而法则对侵犯礼及其它不法行为予

以制裁。礼以“别”为本，以差等著称；所谓“严上

下之别”、“明尊卑之义”。法以“齐”为本，以公平

闻世，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 # ! $礼的差等

式规范与法的公平性衡量表面上相矛盾，但实

质上礼与法不仅同源，而且都以维护等级特权

秩序为目的。所谓：“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

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 # % $ 正因

为目的一致，才有可能引礼入法，将主要是惩罚

性规定的法与创设制度的礼结合在一起，共同

构成统一的法。

至汉代，汉儒通过说经解律的途径，将礼制

引入法中。西晋时，确立了“竣礼教之防，准五服

以治罪”# & $ 的定罪量刑原则，并将区分血缘亲疏

之礼的“五服”制入律，标志着引礼入法的重要

阶段。由于礼制逐渐被法所吸收，因此礼作为制

度建设的作用不断衰减，但作为精神建设的礼，

不仅得以延续，而且衍化为稳定的道德体系，其

作用更加宽泛。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礼法结

合的高峰。《唐律疏议》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

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之不可偏废，正如

“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同时礼还作为民事

法律渊源之一，起着实际调整作用。

至明清更将丧服图置于律首，以示重礼。礼

的基本规范取得了法的形式，成为传统法文化

的一大特色。

至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

尖锐，统治者由重礼而趋于重刑，礼的调整作用

呈下降的趋势。以唐明律相比较，凡是违背礼的

一些犯罪的处罚，明与唐律大体相同；凡是政治

性犯罪，明律均重于唐律。礼与刑在阶级斗争历

史过程中的消涨脉络是很清楚的。

总的来说，礼法互补不仅表现在法律渊源

上的互补，还表现为作用上的互补，所谓“礼者

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引礼入法

使道德法律化，违礼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法附

礼，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道德与

法律相互支撑，不仅构建了古代社会的和谐，也

使得法律与道德各自取得了稳定的发展形态。

正是由于两者交相为用，才使得传统的法律体

系和道德体系，经过四千年之久而未发生断

裂。

五、家族法的重要地位

家国相通，亲贵合一，一直是中国进入阶级

社会以后的政治现象。在小农经济的结构下，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组织，又是承担国家赋税、徭役

和兵役的基本单位。因此，家内秩序的稳定对于

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统治的巩固，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儒家竭力从理论上论证“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 ’ $“家齐而后国治”，# ( $ 鼓吹

事君与事父的统一性。

为了保证家长代替官府监管族众，催征赋

税，裁判纠纷，推行政令，法律确认家长制家庭

制度，使伦常关系法律化，明确宣布凡是侵犯家

长人身或违反家长意志的行为，便构成“不孝

罪”，与“谋反”同属于“十恶”大罪之列。同时，也

赋予家长一系列权力，如：卑幼未经家长允许，

擅自动用家财，处笞、杖刑；父母在，子孙“别籍

异财”，按不孝治罪；家长握有子女的主婚权；并

可请求官府代为惩处不孝之子。通过法律的详

密规定，使得伦理和政治进一步结合，家长制家

庭俨然成为一个主权单位，父权不啻是专制王

权的缩影。

不仅如此，从宋朝起，统治者更加需要通过

稳定家内秩序，来巩固国家的统治，因而除了严

格执行有关维护家族的法律规定外，还以国家

的名义支持流行于社会上的大量“宗规”、“家

训”之类的家族法，力图通过家长、族长进一步

严密地钳制和束缚家族成员，不得犯上作乱。宋

中华法系特点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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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元、明、清三朝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出现了

适用于家族内的成文法。它们是对国法的重要

的补充，凡属于违反国法的行为必定为家法所

严禁；而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

表现了家族系统所承担的巩固国家统治的特殊

的职能。如果说国法侧重治国平天下，而家法则

重在修身齐家。在这种法律体系下，对家的伦常

义务与对国的法律义务之间，缺乏一条明晰的

界限。对家的义务，重在孝，所谓“亲亲父为首”，

“百善孝为先”，& ’ ( 这既是一般伦常义务，也是法

律义务。而对国的义务，则在忠，所谓“尊尊君为

首”，“臣事君以忠”。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社会

里，对国家的义务又转化为对国君的义务，无论

是法律制度还是伦常纲纪，都是君父手中的“治

世之具”，而被运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强化专制

统治。家法与国法虽然各有自己的系统，但二者

在精神上是交融的，在作用上也是互补的。这是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世界法文化明显的区别之

一。

六、法、理、情三者的统一

在中国法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执

法、明理、原情的内在统一关系，这是中华法系

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法文化中长期积淀的传

统。理，主要是指以纲常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和体

现世俗规则的事理、道理。经过汉儒董仲舒的论

证，又将纲常之理奉为天理。从此，国法也多循

三纲之理而制定，并以维护三纲为使命，体现了

中国古代独特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至于情，《礼记》说：“何谓人情？喜、怒、哀、

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 )" (在此基础上，

又引申为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规范，即所谓人

情、世情、社情。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 &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成为后

世处理人情最根本的准则。儒家不仅从社会政

治学的角度沟通了理、法、情三者的界限，还从

天人感应出发，将天理、国法、人情三者联系起

来，使三者协调统一，以构建和谐安定的社会。

循理定法，法合于理，使法可信，并具有权

威性。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鼓吹的天理体现为

国法，更赋予国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法顺民

情，赋予法律一种中庸平和的亲和感，使法律贴

近生活，凸现了古代法律“仁”的基调。在司法实

践中执法以顺民情，不仅使国法增添了伦理色

彩，还获得了神权、族权和社会舆论的支撑，因

而更具有广泛的约束力，这正是天理、国法、人

情三者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宋人胡石壁说：

“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

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

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

无弊矣。”& )* (明初刘惟谦在《进明律表》中说：“大

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是应天顺民的产

物，所以它可以成为‘百代之准绳’。 & )+ (”清人也

认为“天地间，情理法三者，原并行不悖”，& )! ( 已

成为司法官员的共识。当情理法三者在具体案

件中发生冲突时，以执法为前提，以循理原情为

考量，按照执法、循理、原情的公式，解决三者间

的冲突。清代司法官明确表示说：“虽于法不无

宽贷，而于情似可曲全”& ), (、“论理固有不合，论

情尚有可原”，& )- ( 从而反映了执法原情，法顺人

情的中国固有的司法文化形态。

从法制发展的历史看，法与理合，易于为人

所接受；法顺人情，冲淡了法的僵硬与冷酷的外

貌，更易于推行。法与理、情合，不仅增加了法的

权威性，也加强了社会渗透力。因此，历代的圣

君贤相都力求做到奉理、执法、原情，并将这三

者的和谐统一看作是强国之本，固国之源。它不

仅是生成于民族土壤上的中华法文化的重要传

统，也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特有的法

律精神。对于古代东方各国也有着重要的影

响。

七、多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成果的融合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

庭，自公元前二世纪起便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

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华法系中也融合了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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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成果。

古籍中说华夏族的法律就是从苗人那里援引来

的，所谓“灭其族而用其刑”。在封建法律发展中

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拓跋族的《北齐律》，也是

以汉律为宗并揉和了本民族的习惯法而成的。

《北齐律》无论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都为隋唐

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至封建社会后期，西夏、

辽、金、元等各朝法律，除了保持其民族特色外，

大体均以唐宋律为渊源。特别是清朝在入关以

前就执行一条“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入关以

后更将这条路线推广到全国。所谓“参汉”就是

参考明朝的典章制度；所谓“酌金”就是撷取女

真本民族的习惯法。清朝在法制建设上的主要

特点和优点之一，就表现为用法律来调整各民

族间的关系。例如，调整外藩蒙古的《理藩院则

例》便是清朝独创的一部民族法典。此外，还有

调整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系列单行法，这些单

行法既注意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所谓“因俗

制宜”，又力求做到法律适用的基本统一，它们

是各民族间融合的具体产物和反映。清朝之所

以成为一个巩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偶

然的，就法制而言，它综合了近两千年各族法律

之大成，使之更贴近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把中央

的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之地，

这对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中华法系之所以可能融合了以汉族为主体

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成果，充分说明了

民族关系的融洽和文化交流的深入。

八、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

早在夏商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是

以“天帝”为主要内涵的天道观，天帝是商王的

祖宗神，天帝的意志被视为国家权力的来源。在

这样的天道观的影响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鬼，先鬼而后礼”。 # "$ % 但是天帝的庇护并没有能

延续商朝的统治，相反，终因残酷压榨，使民众

叛逃，阵前倒戈，而被小邦周所推翻。这一历史

事实使继起的西周统治者认识到“天畏忱，民情

大可见”，# "& % 即民众对于维持政权统治的重要作

用。因此提出“敬德”、“保民”，宣传“天视自我民

视，天听自我民听”# ’(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 ’" %，从而将殷商时代对鬼神的尊崇转移到民心

的向背上，形成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 %的

政治警世观点，标志着天命与民心结合的开

始。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从西周对人

事、道德的重视，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不断肯定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立了“仁者，爱人”的

仁学，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孔子

的仁学不仅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本哲学，

和体现中华民族风貌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表现

为法制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其后孟子将爱人具

体化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现实主张，

使人本思想演绎成系统的“仁政”学说。在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重教化慎

刑罚的人文关怀。

其一，德主刑辅，注重教化。西周统治者从

殷“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 % 的结局中吸取了

教训，制定了“明德慎罚”# ’* %的方略。明德就是提

倡尚德、敬德、重民；慎罚就是使刑罚得中，不滥

杀无辜。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是明德在

法律上的具体化。明德慎罚的着眼点是教化，它

作为治国的方略发展至汉代已经趋于成熟，形

成了一个系统的支配立法与司法的法制理念。

其二，以人为本，重惜民命。历代法律从以

人为本的观点出发，结合稳定社会与国家的实

际需要，表现出了重惜民命的特点。汉文帝之废

除肉刑，北魏孝文帝之废除“门房之诛”，其出发

点都是强调“民命为尤”，借以昭示宽仁慎刑。尤

其是对于死刑的执行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自唐

朝首创“九卿议刑”之制，“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

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 % 至明清秋审大典

的确立与死刑推勘、复核的严格程序，以及死刑

案犯须经皇帝勾决后才能执行等等，既能收到

惩治犯罪的效果，也体现了对死刑的控制。这不

中华法系特点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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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渲染重视民命的德政，也是和保持社会的

稳定密切相关的。

其三，矜老恤幼，宽待妇残。从汉朝起法律

便对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恤刑。至唐

代，《唐律疏议》具体规定了对年七十以上、十五

以下，废疾笃疾和孕妇等不得刑讯，并可减免刑

罚。唐以后不仅延续了唐律中的有关规定，而且

不断加以充实。这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倾

斜是一贯的、辗转传承的，这是世界法制史上所

少有的，它充分展示了传统法文化中崇尚扶助

老者、残者、弱者的民族精神，以及所蕴含的浓

厚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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